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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与现代化问题研究
郑炳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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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民法中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与现代化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现状，然后

回顾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历程，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接着，文章探讨了现代化背景下婚姻家

庭法律关系的新特点、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制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调适

原则和完善建议，包括完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强化法律制度的实施力度和加强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最后，文章

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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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中，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

本单位，其法律关系的法制化与现代化问题日益受到关

注。民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律部门，其在

这一领域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家庭

的和谐稳定，更关系到社会的整体进步与法治水平的提

升。近年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多元化，传统

的婚姻家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既给民法带来了

新的挑战，也为其提供了变革的契机。一方面，家庭结

构的多样化、婚姻观念的自由化等趋势，要求民法在保

障个体权利的同时，更加注重家庭的整体利益和社会责

任；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

新，也为民法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化与现代化提供了

新的手段和路径。因此，深入研究民法中婚姻家庭法律

关系的法制化与现代化问题，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

姻家庭法律制度，提升法治水平，更有助于推动社会的

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这一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在全球范围内，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与现代

化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

法体系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路径和成果各具特色，既有值

得借鉴的先进经验，也有需要警惕的教训。在国内，随

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民法在

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化与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婚姻家庭现象和社会需求，

现有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滞后性，需要进一

步完善和创新。同时，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

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

方法论指导。

二、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进程

（一）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概念及特点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指的是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

各方主体之间基于法律规定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涵盖了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还包括父

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婚姻

家庭法律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法定性、伦理性和社

会性上。法定性意味着这种关系是由国家法律所规定和

保障的；伦理性则体现在它深受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的

影响；社会性则是因为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其法律关系直接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水平。这些

特点共同构成了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复杂而又独特的内

涵。

（二）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历程

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历程经历了漫长而

深刻的变革。在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深受封建礼教

的影响，男女不平等、婚姻不自由等现象普遍存在。然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觉醒，近现代婚姻家庭

法律制度开始发生变革，逐渐引入了男女平等、婚姻自

由等现代法治理念。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在保障个体权

利、维护家庭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当代，

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继承和发展前期成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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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体系，强化了法律实施力度，更

加注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发展。同时，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和法治观念的普及，

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展现出更加

开放、包容、进步的时代特征。

（三）法制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制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其中，法律制度的滞后性是一个

突出问题，由于社会变革的快速发展，一些过时的法律

条款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

现了法律空白和漏洞。此外，法律执行的不到位也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婚姻家庭法律执

行过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使得法律制

度的权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些问题的产生，

既有法律制度本身的原因，如立法技术的不完善、法律

修订的滞后等，也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如传统观念

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压力等。同时，个体权利意识的增

强与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三、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现代化发展

（一）现代化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新特点

在现代化浪潮下，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展现出新的风

貌。家庭结构日趋多元，不再局限于“一对夫妻加子

女”的传统模式，而是包容了单亲、重组、跨文化等各

种形态，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个体选择的自由。同

时，婚姻观念也愈发自由化，人们更加重视情感基础和

个人幸福感，在婚姻选择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此

外，随着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家庭功能逐渐向社

会转移，如教育、养老等责任不再完全由家庭承担，这

既减轻了家庭负担，也促使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更加灵活

和开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二）现代化发展对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影响

现代化发展对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从多个角度挑战了传统家庭观念。随着社会的

进步和开放，个体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追求更加自

由和平等的婚姻关系，这使得传统的家庭角色和分工受

到质疑。同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变革也对婚

姻家庭稳定性带来了挑战，如工作压力、生活节奏加快

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此外，现代化发

展还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社

会变革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例如，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同时，

也要注重家庭整体利益的维护；在强调婚姻自由的同

时，也要关注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社会责任。这些新要求

既是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挑战，也是推动其不断发展

的动力。

（三）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发展不可避

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和婚姻

观念的自由化给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稳定性带来了冲

击，导致一些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减弱，甚至出

现家庭解体的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个体层面的

原因，如个人价值观的转变、自我意识的增强等，使得

个体更加注重个人需求和幸福感，而相对忽视家庭整体

利益；也有社会层面的原因，如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

节奏的加快等，使得个体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不确定

性，进而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同时，现代化发展

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一些现

行的法律制度在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个体、家

庭、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以推

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现代化发展更加健康、稳定、和

谐。

四、法制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调

适与完善

（一）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调适原则

在法制化与现代化并行不悖的背景下，婚姻家庭法

律关系的调适显得尤为重要。调适过程中，应坚守几项

核心原则以确保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保障婚姻家庭的

稳定性是基石，这意味着法律制度在变革中需维护家庭

的基本单元功能，避免因法律调整而引发的家庭动荡。

同时，尊重个体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婚

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自主决

策权，法律应为此提供坚实保障。然而，个体权利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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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不能损害家庭整体利益，因此，在调适婚姻家庭法律

关系时，还需兼顾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利益。这要求法律

制度在创新中寻求平衡，既要回应个体对自由和平等的

诉求，又要确保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健康稳定。通过这

样的调适原则，我们可以在法制化与现代化的交汇点

上，找到一个既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又能维护婚姻家庭

稳定，同时兼顾个体权利和家庭社会利益的平衡点，从

而推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这样的调适不

仅是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更是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贡献。

（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1.完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

对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完善婚姻家庭法律

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体系应当全面覆盖婚姻家

庭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结婚、离婚、财产分割、

子女抚养、家庭暴力等关键领域。现有的法律法规需要

与时俱进，及时修订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条款，

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家庭状况。同时，法律体系还应

注重与国际接轨，借鉴国际先进的婚姻家庭法律理念和

实践，以更好地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此外，

完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还应关注弱势群体的保护，如妇

女、儿童、老年人等，确保他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构建一个

更加公正、平等、和谐的婚姻家庭法律环境，为社会的

稳定和进步贡献力量。

2.强化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实施力度

强化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实施力度，是确保法律得

以有效执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

措施。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一

方面，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确保他

们能够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地处理婚姻家

庭纠纷。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防止权

力滥用和执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同时，对于违反婚姻家

庭法律的行为，应依法予以惩处，以起到警示和震慑作

用。此外，还应建立健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机制，通过

调解、协商等方式化解矛盾，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解决

效率。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强化婚姻家庭法律制

度的实施力度，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

的和谐稳定。

3.加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

加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对于提升公众

法律意识、维护家庭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为

此，我们应深入开展普法活动，通过举办讲座、研讨

会、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婚姻家庭法

律知识。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网络、微博、微信

等，广泛传播婚姻家庭法律理念，增强人们的法治观

念。此外，还应将婚姻家庭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家庭责任感。通过这

些举措，我们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婚姻家庭法律

制度，明确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学会运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和家庭的合法权益，从而营造尊重法

律、维护家庭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结语

在对婚姻家庭法律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后，本研究提

出了一系列调适原则和完善建议，旨在法制化与现代化

背景下促进其和谐稳定发展。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局

限性，如对特定群体的关注不够细致，以及缺乏长期跟

踪数据的支持。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和实践者能够

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社会变

迁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创新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将是一个值得持续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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